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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新疆新

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

集说明书》、《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文件以及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相关公告等，由债券受托管理人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

财证券”）编制。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

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湘财证

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一、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18新业 01 

（1）债券名称：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债券简称及代码：18 新业 01，代码：143471.SH。 

（3）发行主体：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债券期限：7（3+2+2）年。 

（5）发行规模：人民币 3.00 亿元。 

（6）债券余额：人民币 0.50 亿元。 

（7）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80%，在债券存续期前三年保持不

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发行人未调整票面利率，未被回售部分债券

在存续期第 4 年至第 5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 5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的票面利率

为债券存续期第 4 年至第 5 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第 6 年至第 7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

期第 6 年至第 7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债券存续期第 4 年至第 5 年票面利率不变。 

（8）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9）付息日：2019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2 月 7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0）本金兑付日：2025 年 2 月 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二）18新业 03 

（1）债券名称：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8 新业 03，代码：143628.SH。 

（3）发行主体：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债券期限：7（3+2+2）年。 

（5）发行规模：人民币 7.00 亿元。 



（6）债券余额：人民币 0.50 亿元。 

（7）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57%，在债券存续期前三年保持不

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发行人未上调票面利率，未被回售部分债券

在存续期第 4 年至第 5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 5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的票面利率

为债券存续期第 4 年至第 5 年票面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第 6 年至第 7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

期第 6 年至第 7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债券存续期第 4 年至第 5 年票面利率不变。 

（8）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9）付息日：2019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5 月 3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0）本金兑付日：2025 年 5 月 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二、重大事项提示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新

业集团”）于 2022 年 9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以下简

称“新疆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相关责任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2022]28 号）（以下简称

“《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现将相关事项报告如下： 

（一）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新疆证监局《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原文主要内容如下： 

“经查，我局发现你公司作为“16 新业 01”“16 新业 02”“18 新业 01”“18

新业 03”“19 新业 01”“20 新国资”“21 新业 D2”的债券发行人，存在以下问

题： 

2020 年、2021 年的审计报告披露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更正以前年度会计差错，

追溯调整以前年度财务报表，反映出公司前期会计基础核算不规范。在债券“20

新国资”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存储、划转非募集资金/非偿债资金，未将该账户专项

用于本期债券募集款项的接收、存储及划转，募集资金专户使用不规范。未按照



公司《章程》规定选举职工代表董事，个别董事会会议记录董事签字不全，未及

时修订公司《章程》个别条款，公司治理不规范。 

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l13 号）第

四条、第十五条，《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0 号）第十三

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公司时任董事长万征、总会计师郭蕙荣对上述违规行为

负有直接责任。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13 号）第

五十八条和第六十条，《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0 号）第

六十八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及万征、郭蕙荣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并计入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你们应当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

习，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保证公司披露

信息的其实、准确、完整，并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管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管措施不停止执行。” 

上述《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已于新疆证监局网站公开披露，参见：

http://www.csrc.gov.cn/xinjiang/c104370/c5639892/content.shtml。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根据发行人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发布的《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收到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的公告》，发行人董事会及

相关责任人员高度重视上述《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所指出的问题，深刻

反思公司在会计基础核算、募集资金专户使用和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并将充分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尽快完成相关问题整改并向新疆证监局

提交书面整改报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

识。本次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发行人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不会对财务状况及

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发行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发行人已就上述事项进行公告，湘财证券作为“18 新业 01”、“18 新业 03”

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湘财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及发行人公司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新疆新业国有资

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的规

定和约定，履行相应的受托管理职责。 

（以下无正文） 

  




